
事项编码 56004 

一、事项名称 

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址保护措施审批 

二、办理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第二十条：“建设工程选

址，应当尽可能避开不可移动文物；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，

对文物保护单位应当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。实施原址保护的，

建设单位应当事先确定保护措施，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

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批准；未经批准的，不得开工建设。” 

三、申报主体和受理机构 

申报主体：项目建设单位；受理机构：国家文物局 

四、决定机构 

国家文物局 

五、审查类型 

    前审后批 

六、数量限制 

无数量限制 

七、适用范围 

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

八、申请条件和材料目录 

（一）申请书，内容包括：建设单位名称及法人登记证

明（本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，承诺书格式模板详见附

件）；建设工程名称、地点、规模；文物名称；保护措施名

称、主要内容；建设项目无法避让文物保护单位的理由。 

（二）建设工程选址批准文件。 



（三）有关保护措施的具体方案，包括文字说明、图

纸、专家论证意见。 

（四）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意见。 

九、禁止性要求 

无 

十、办事基本流程 

由项目建设单位通过国家文物局综合行政管理平台提交申

请材料——受理申请材料——组织专业机构或者专家评审（必

要时组织实地核查）——审核申请材料——提出审查意见及理

由——局内审核——作出准予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 

十一、办理时限 

20 个工作日（委托评估、专家评审时间除外） 

十二、收费情况 

不收取费用 

十三、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

许可决定，邮寄送达 

十四、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

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  010-56792152 

十五、监督投诉渠道 

国家文物局办公室  010-56792211 

十六、办公时间、联系人、咨询电话、地点及乘车路线 

工作日上午 8：30-11：30；下午 13：30-17：00 

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；010-56792152 

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 83 号；邮编：100009 

地铁南锣鼓巷站向南 1200 米；公交车 82 路、60 路、112

路沙滩路口北站向北 100 米 



十七、相关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

无 

十八、常见错误示例 

1.缺少建设工程选址批准文件。 

2.缺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意见。 

3.申请材料内容不合理或依据不充分，如未能说明建设工

程选址不能避让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理由，参照的标准规

范不具有针对性。 

十九、常见问题解答 

1.何种情况下适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址保护措施？ 

答：建设工程选址确属不能避让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

位，相关理由充分、明确、合理，为确保文物安全，需采取文

物原址保护措施或设置必要的防护设施，尽量减少建设工程影

响。 

2.原址保护措施应注意哪些问题？ 

答：一是要对文物本体提出针对性的保护措施，确保文

物安全；二是要尽量减少建设工程施工及运营过程中文物本体

的影响；三是要最大限度降低建设工程对文物环境风貌的影

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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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
（申请事项名称） 

一、基本信息 

(一)申请人 

姓名（名称）: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:                 

证件类型:                  证件编号:                 

(二)行政机关 

名    称: 国家文物局       联系方式: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行政机关告知 

(一)证明事项名称 

建设单位法人登记证明 

(二)设定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第二十条 

(三)证明内容或者许可条件和材料要求 

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）扫描件 

(四)告知承诺适用对象 

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替代

证明，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，应当提交规定的证明

材料。 

(五)承诺方式 

本证明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，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，

应当向国家文物局提交本人签字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。 

本证明事项必须由申请人作出承诺，不可代为承诺。 



(六)承诺效力 

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、要求，并愿意承

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后，国家文物局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

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事项。 

(七)不实承诺的责任 

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公共信用信息目

录，对执意隐瞒真实情况、提供虚假承诺办理有关事项的，

依法作出如下处理：行政许可尚未办结的，依法终止办理，

责令限期改正；已办结的，依法撤销相关决定或者吊销资质

证书，符合法定行政处罚情形的给予行政处罚。涉嫌犯罪的，

依法移送司法机关。 

三、申请人承诺 

申请人现作出下列承诺: 

（一）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、准确； 

（二）已知晓国家文物局告知的全部内容； 

（三）已符合国家文物局告知的条件、标准和技术要求； 

（四）愿意配合对上述内容的调查、核查、核验； 

（五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、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; 

（六）上述承诺意思表示真实。 

 

申请人签名:        行政机关(公章):       

日期:              日期:         

(本承诺书一式两份，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各执一份。) 
 


